






慈司〔2002〕49号


慈溪市司法局关于具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市人民调解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人民调解工作，树立人民调解的权威，提高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履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的意见》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具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是指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平等主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自愿达成的以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为内容的协议。
　　本办法所称公证是指公证处依法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真实、合法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行为。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条　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公证应当遵循自愿、真实、合法的原则。
　　第四条　公证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调解协议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调解协议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但即时给付的除外。
　　2、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调解协议书有关给付内容无异议。
　　3、调解协议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
　　第五条　公证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调解协议书的范围：
　　１、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为内容的调解协议书。
　　2、离婚时一方因生活困难，另一方自愿以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达成的协议书。
　  3、以给付赔偿金为内容的其他调解协议书。
　　第六条　公证程序
　　民间纠纷发生后，调解组织接受纠纷当事人的申请，由三级以上等级人民调解员或司法助理员对纠纷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该协议符合第四、第五条的规定的，可对调解协议书进行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具体程序如下：
　　（一）纠纷当事人申请公证的，应当提出申请并在调解人员的指导下填写《公证申请表》，《公证申请表》应记明下列内容：
　　1、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址等。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记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等。
　　2、请求公证的事项、公证书用途和办理公证的目的。
　　3、提交材料的名称、份数。
　  （二）当事人申请公证应提交下列材料：
　　1、身份证、户口簿（或户籍证明）原件，单位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如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的，还应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署的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
　　2、经调解达成的协议书。
　　3、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所有权证明文件。
　　4、与公证事项有关的其他证明材料。
　　（三）经审查，调解人员认为当事人申请公证意思表示真实，材料齐全且有公证的必要的，可通知公证处派员现场办理公证或通知当事人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
　　公证人员认为公证事项符合受案条件，应通知当事人受理公证申请并出具《受理通知单》；对不符合条件的，通知不予受理。
　　（四）公证人员对公证事项进行审查，制作谈话笔录，认为符合出证条件的，报公证处负责人审批后出证，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到公证处领取公证书并支付公证费或由司法所代收公证书并转交给当事人，公证费每件400元，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提出减免公证费申请，按规定予以减免。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1）赡养、扶养、抚育协议书（式样）
　　    （2）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式样）
　　    （3）协议书（式样）
　　

　　　　　　　　　　　　　　　 慈溪市司法局
　　　　　　　　　　　　　　二00二年十月十四日












附⑴
赡养、扶养、抚育协议书（式样）

甲方：（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址）
乙方：（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址）

　　甲方※※※（系赡养人）是乙方※※※（系被赡养人）的※※※（称谓）。双方因赡养纠纷，经※※※※※※（调解组织名称）调解，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条款：
　　一、（赡养人应尽的具体义务。包括照顾被赡养人衣、食、住、行、病、葬的具体措施等内容。）
　　二、（赡养人提供赡养费和其他物质帮助的给付方式、给付时间。）
　　三、（双方需约定的其他内容。）
　　四、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第二条的规定的义务，乙方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
　　五、本协议一式　　份，自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甲方：　　　　　　　　　　　　　　　乙方：

　　　　　　　　　　　　　　　二00　年　　月　　日

签约地址：※※※※司法所

附⑵
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式样）


甲方：（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址）
乙方：（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址）

　　（简写纠纷原因及治疗情况及已发生费用并需写明治疗终结）。双方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经※※※※（调解组织名称）调解，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条款：
　　一、（具体的赔偿范围、金额和方式等内容。）
　　二、（赔偿费的给付方式、给付时间。）
　　三、（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四、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第一、二条的规定的义务，乙方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
　　五、本协议一式　份，自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甲方：　　　　　　　　　　　　　　　乙方：

　　　　　　　　　　　　　　　二00　年　　月　　日

签约地址：※※※※司法所


附⑶
协议书（式样）


甲方：（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址）
乙方：（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址）

　　甲方※※※是乙方※※※的※※※（称谓）。双方拟将离婚，经※※※※※※（调解组织名称）调解，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条款：
　　一、（甲方抚养子女※※※，乙方应给付甲方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每月　　元，给付时间，至子女※※※成年或满１６周岁或完成大学教育或高中教育止。）
　　二、（甲方因生活困难，乙方自愿从其个人财产中给付甲方人民币　　万元，给付时间。）
　　三、（双方需约定的其他内容。）
　　四、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第一、二条的规定的义务，乙方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
　　五、本协议一式　　份，自双方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二00　年　　月　　日

签约地址：※※※※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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